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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大话西游”网游非法获利
法院认定侵犯著作权，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网络游戏 《大话西游》 红极一

时， 受到不少玩家追捧甚至为其一

掷千金。 2015 年 4 月 1 日， 网易

（杭州） 网络有限公司取得 《大话

西游》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并在国

家版权局进行了登记。 然而， 有人

对这款爆红的游戏动起了歪心思，

玩起了山寨。 10 月 14 日， 江苏省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采取远程视

频和现场相结合的方式， 公开宣判

了这起侵犯著作权案。 该案由副院

长孙泳担任审判长， 与两名审判员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公诉机关指控， 2018 年年底，

被告人段某等 6 人以盈利为目的，

商量合作开发 《大话西游》 网络游

戏“私服”， 并联系被告人陈某提

供技术支持， 双方约定被告人陈某

分得游戏利润的 30%， 被告人段某

等 6人分得游戏利润 70% （后将利

润的 60%分给游戏代理）。 后被告

人段某等 6人共同出资从网上购买

《大话西游》的人物、地图、宠物等素

材资源，发送给被告人陈某，被告人

陈某安排被告人宋某等3人负责“私

服” 游戏的开发与维护、 升级， 并

命名为 《遮天西游》， 被告人段某

等 6人负责游戏的日常运营。

2019 年 2 月， 上述被告人在

未取得网易公司授权的情况下， 开

始运营 《大话西游》 游戏“私服”

《遮天西游》， 并通过玩家充值获

利， 运营期间， 被告人段某、 王

某、 黄某、 郝某负责服务器租赁、

利润结算、 帮助反馈解决玩家技术

问题等， 被告人黄甲、 吴某参与分

成、 未负责具体事务。 经鉴定， 自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6 月间， 该

游戏累计非法经营数额为 1574.9

万余元。

2019 年 4 月， 被告人刘某为

谋取非法利益， 明知系侵权的游戏

仍缴纳代理费 9万元， 担任该游戏

的总代理， 全面负责推广、 传播该

游戏“私服”。 为推广这款山寨版

游戏， 刘某还通快手、 微信、 QQ

联系发展了李某等 9人为游戏二级

代理。 截至案发， 刘某发展的所有

下线代理获利最多的 23.6 万余元，

少的也有 6.3万余元。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陈某等

20 人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著作权

人许可， 复制发行发行他人作品，

通过信息网络向社会公众传播并运

营“私服” 游戏， 情节特别严重，

均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一项， 犯罪事实

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 应当以侵

犯著作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其中

陈某、 段某等 6人在共同犯罪中起

重要作用， 是主犯； 其余被告人在

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 是从犯。

各被告人均有坦白情节、 自愿认罪

认罚、 部分或全部退缴违法所得，

可依法从轻处罚。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陈某

等人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著作权人

许可， 复制发行他人作品， 通过信

息网络向社会公众传播并运营“私

服” 游戏， 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著

作权罪。 各被告人均承认指控的犯

罪事实， 愿意接受处罚， 可以依法从

宽处理。 综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情节、 认罪悔罪态度等因素， 判处被

告人陈某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 并处

罚金 650万元； 其余被告人判处三年

九个月至七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

处罚金。 对其中 14 名犯罪情节较轻

的被告人判处缓刑。

近日， 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租赁汽车转借给无驾驶

资格人员发生事故的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 一审判决某保险公司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范围

内赔偿原告蒋某甲的各项经济损

失； 肇事司机李某某赔偿原告蒋

某甲剩余各项经济损失的 70%；

车辆承租人蒋某乙赔偿原告蒋某

甲剩余各项经济损失的 30%。 原、

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该案现

已生效。

被告蒋某乙通过某租车业务运

营平台， 向被告深圳某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衡阳分公司租赁了小型轿车

使用。 租赁期间， 被告蒋某乙将该

车辆转借给不具有驾驶资质的被告

李某某驾驶， 发生交通事故， 导致

原告蒋某甲受伤。 该事故车辆在被

告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及第三

者责任险。 事故发生时， 车辆在保

险期内。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争议

焦点为： 一、 被告某保险公司能否

在第三者责任险中免责； 二、 被告

深圳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衡阳分公

司、 被告深圳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是否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三、 本

案的责任划分、 损失如何赔偿。

保险公司能否在第三

者责任险中免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

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对保险合同

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保险人

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 保险

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

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 并对该条款

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

人作出明确说明； 未作提示或者

明确说明的， 该条款不产生效

力。” 本案中， 被告某保险公司在

案涉事故车辆一方投保时， 在投

保人声明上对免责条款以足以引

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及加粗字体，

作出了提示， 且投保人在该投保

人声明上手写了“保险人已明确

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

及法律后果。” 并在投保人签章处

加盖了投保人的公章。 根据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十三条的规定， 应当认定被告某

保险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本

案被告李某某在事发时无证驾驶案

涉事故车辆， 属于被告某保险公司

与案涉事故车辆的投保人约定的免

除第三者责任险的情形， 因此， 被

告某公司可以在第三者责任险中免

除责任。

汽车租赁公司是否应

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第一千二百零九条规定： “因

租赁、 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 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属于该机动

车一方责任的， 由机动车使用人承

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

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 肇事车

辆登记在被告深圳某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衡阳分公司名下。 该车辆发生

本案交通事故时， 系被告蒋某乙向

被告深圳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衡阳

分公司租赁使用期间。 被告深圳某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营业

执照的经营范围包含汽车租赁， 其

具有合法资质， 与承租人 （被告蒋

某乙） 之间的汽车租赁行为合法，

且其将案涉车辆出租给被告蒋某乙

时， 已审查了被告蒋某乙的驾驶资

格， 要求被告蒋某乙提供了身份证

及驾驶证， 进行了人脸识别， 并向

被告蒋某乙提供了安全的汽车， 在

本案中没有过错， 不应承担本案赔

偿责任。 被告深圳某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作为被告深圳某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衡阳分公司的总公司， 在本案

中亦没有任何过错， 同样不承担本

案的赔偿责任。

本案的责任划分 、损

失如何赔偿

本案肇事司机被告李某某在发

生本案交通事故时未取得驾驶资

格，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五条第一

款第一项规定， 驾驶人未取得驾驶

资格， 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 当事人

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予以赔偿，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被

告李某某驾驶的案涉车辆在事故发生

前， 已在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

任商业保险。 因被告某保险公司免除

在第三者责任险中承担责任， 且被告

深圳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衡阳分公

司、 被告深圳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因此， 原告

的各项经济损失应由被告某保险公

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限

额内先予赔付， 不足部分由被告李

某某和被告蒋某乙根据自己的过错承

担赔偿责任。 被告蒋某乙在租赁案涉

车辆的期间， 对该车辆负有合理管理

的义务， 却在明知其夫被告李某某不

具有驾驶资质的情况下， 将案涉车辆

交由被告李某某驾驶， 最终造成本案

交通事故的发生， 存在一定的过错，

应承担本案 30%的赔偿责任。 被告李

某某作为直接侵权人， 应承担本案

70%的赔偿责任。 故， 法院作出上述

判决。

(均综合整理自中国法院网)

租来的车借给无驾照人员 发生交通事故由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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